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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嘉定区生态环境局文件
嘉环〔2025〕5 号

上海市嘉定区生态环境局关于 2025 年第一批

环评文件质量问题及处理意见通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切实提高本区环评文本编制质量，强化对环评编制单位

的日常监督与考核，以优质环评保障项目落地，进一步优化营

商环境，嘉定区生态环境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

价法》、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监督管理办法》

及其配套文件等规定，现将 2025 年度环评受理过程中发现的一

批质量较差的环评文本的相关问题及处理意见通报如下：

一、存在问题

1.上海威逊机械连接件有限公司委托浙江君安检测技术有

限公司编制的《上海威逊机械连接件有限公司新增 X 射线探伤

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存在以下问题：（1）环境保护目标与建

设项目位置关系描述错误。（2）环境影响预测结果错误。（3）

所提环境保护措施不符合相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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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惠祥达（上海）粉末材料有限公司委托上海亦琛环保科

技有限公司编制的《惠祥达（上海）粉末材料有限公司建设项

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存在以下问题：（1）环境保护目标与建设

项目位置关系描述不明确。（2）大气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方法

错误。

3.上海菲利华石创科技有限公司委托上海蓝秋环保科技有

限公司编制的《半导体用石英玻璃制品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

表》存在以下问题：（1）该项目产能不明确。（2）工程分析有

明显瑕疵。（3）污染物识别不充分。

二、处理情况

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监督管理办法》

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9 号）第二十六第一款、第三十一条第一款、

第三十二条第九项以及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

单位和编制人员失信行为记分办法（试行）》第七条规定，我局

决定对浙江君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和莫圣浩、金莎，上海亦琛

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和王丽丽、秦添艳，上海蓝秋环保科技有限

公司和顾东风、田敏予以通报并分别进行失信记分 5 分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1.建设单位应切实履行建设项目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，

对编制的环评文本内容和结论负责，预防或者减轻项目不良生

态环境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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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嘉定区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5 年 4月 23 日印发


